
#可追溯計算有限度註冊醫生在法例修訂前的服務年期

在《醫生註冊條例》下的新途徑

供有限度註冊醫生銜接至特別註冊的途徑

✘ 認可醫學資格
✔ 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醫生註冊

獲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頒授或認可的專科資格

獲公營醫療機構聘請，以有限度註冊醫生身分

全職服務最少 5 年#

特別註冊

✔ 認可醫學資格

✔ 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醫生註冊

✔ 獲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頒授或認可的專科資格

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

（未有進行實習）

✔ 認可醫學資格

✘ 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醫生註冊

正式註冊

獲受僱機構確認其擔任醫生期間的服務屬令人滿意及稱職

以特別註冊的醫生身分全職受僱於公營醫療機構最少5年

在香港繼續接受專科培訓 (最少3-5年)在香港接受專科培訓  (最少6年)         

在香港獲頒授專科資格

是

否

特別註冊

✔ 認可醫學資格

✔ 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醫生註冊

向香港醫務委員會取得特別註冊

獲公營醫療機構聘請為全職醫生 獲公營醫療機構聘請為全職醫生

通過執業資格試並在香港完成為期一年的實習期
（即在《醫生註冊條例》下的評核期）

非香港永久性居民

已取得相當於香港醫學專科學院
轄下相關專科學院認可的

初期試／中期試資格 ? 

獲公營醫療機構聘請為全職醫生

香港永久性居民

是，已持有專科資格

香港永久性居民  或
非香港永久性居民

向香港醫務委員會取得特別註冊 向香港醫務委員會取得特別註冊 向香港醫務委員會取得特別註冊




